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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刊登於公布欄請刊登於公布欄請刊登於公布欄請刊登於公布欄 

目目目目                錄錄錄錄 

一、 廉政小叮嚀廉政小叮嚀廉政小叮嚀廉政小叮嚀：：：：不義之財不容易不義之財不容易不義之財不容易不義之財不容易，，，，貪汙全部送進去貪汙全部送進去貪汙全部送進去貪汙全部送進去。。。。 

二、 廉政宣導廉政宣導廉政宣導廉政宣導 

� 專案法紀宣導專案法紀宣導專案法紀宣導專案法紀宣導：：：：某消防局局長以假發票核銷餐費案某消防局局長以假發票核銷餐費案某消防局局長以假發票核銷餐費案某消防局局長以假發票核銷餐費案    

Ａ君為某消防局局長、Ｂ君為該局行政室主任、Ｃ君為該局前行政室

總務，Ａ君於民國95、96年擔任該消防局局長期間，為避免以餐會名義支

出經費招致浪費公帑之評，於95年8月3日辦理中元普渡祭拜活動後，再藉

機辦理消防局課室主管和義務消防總隊等民間組織的座談聯誼餐會活

動，授意該局前行政室總務C君以「檢討本年度上半年〇〇工作及策勵下

半年〇〇努力目標」為由，簽擬辦理工作座談會，共計1,350人參加，動

支業務費新台幣（下同）12萬元(包含1,350人之便當費用10萬8000元及普

度祭拜牲品等雜支)，但該局根本沒辦理座談會，Ａ君卻在普渡儀式完成

後席開26桌，宴請同仁及部分義消幹部至「〇〇〇飲食店」聚餐，花費9

萬4160元。為便於核銷，Ａ君、Ｂ君要求Ｃ君轉告「〇〇〇飲食店」負責

人，以便當名義開立發票，製作座談會會議購買便當等不實用途，致使不

知情之會計室核章，撥付金額予「〇〇〇飲食店」。 

96年1月間，Ａ君再以「96年度119消防節擴大防火宣導活動及工作座談聯

誼會」名義簽辦經費16萬3400元，席開40桌，宴請同仁、義消幹部舉辦尾

牙聚餐，事後，再透過Ｃ君交代「〇〇〇飲食店」負責人及其配合廠商「〇

〇〇自助餐」負責人，以便當名義開立發票，便於日後辦理核銷。 

Ａ君、Ｂ君及Ｃ君二度藉辦理工作座談會、聯誼會為名，宴請義消幹部，

卻以便當不實發票核銷，使不知情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足以生損害於會

計、審計預算支出及執行之正確性，案經司法機關偵查起訴。 

� 違反法條違反法條違反法條違反法條：：：：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

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

刑。 

 刑法第 216 條：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

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商業會計法第 71條：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

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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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60萬元以下罰金： 

 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案例解析案例解析案例解析案例解析：：：：    

本案Ａ君、Ｂ君及Ｃ君均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明知機關辦理各項業務等採購案，應覈

實採購併檢據辦理核銷，卻共同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暨行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公文書與使商業負責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並計入帳冊之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於民國95年、96年先後以合菜餐會方式舉行，以食用便當

之方式簽核及核銷經費，將內容不實之發票黏貼後製作以辦理座談會會

議購買便當等不實事項為用途，製作該局支出憑證黏存單，由機關承辦

單位主管及驗收單位主管核章，再由機關首長核章後，由會計室製作傳

票轉市政府支付課，使該課不知情之承辦人因此陷於錯誤，而直接將金

額撥付予「〇〇〇飲食店」、「〇〇〇飲食店」及「〇〇〇自助餐」，均

足以生損害於國家預算執行及機關掌管文書之正確性。 

本案經臺灣○○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並經臺灣○○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審理終結，綜觀各項主客觀證據顯示證明Ａ君、Ｂ君及Ｃ

君確有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及商業會計

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為有罪判決確定。 

 Ａ君：共同行使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

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減為有期徒刑

柒月；又共同行使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減為有期徒

刑柒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緩刑貳年。 

 Ｂ君：共同行使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

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減為有期徒刑

捌月；又共同行使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減為有期徒

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 

 Ｃ君：共同行使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

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減為有期徒刑

捌月；又共同行使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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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減為有期徒

刑捌月。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 

� 廉政小叮嚀廉政小叮嚀廉政小叮嚀廉政小叮嚀：：：：    

Ａ君、Ｂ君身為機關首長、行政室主任等職，Ｃ君為基層公務人員，

明知應依合法程序核銷款項，竟以上開違法方式請廠商配合開立不實發

票憑證核銷上開公務餐會款項，雖渠等犯罪動機並非圖私人之利，係屬

公務之目的而觸法；Ａ君、Ｂ君依其職權，理當依規定對其下屬之行為

予以合法之指示，並予以下屬正確之觀念，竟依循惡例而為不實之填

製，因一時失慮誤觸法網，影響機關形象受損。實務上因以不實發票或

單據核銷公款而誤觸法網案例屢見不鮮，Ａ君、Ｂ君及Ｃ君身為公務

員，本應依法行政，卻為順利完成經費核銷，一時貪圖便宜行事，以不

實發票或單據辦理核銷程序，因此惹禍上身，同時也證明人生的成敗往

往只在一念之間，勿心存僥倖。有鑑於此，應建立機關人員正確辦理採

購及法治觀念，適時宣導覈實核銷單據之重要性，宣達同仁向機關申請

支付款項應本於誠信原則，對所提出原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

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本案例值得公務員深思，並引以為誡。 

 參考判決參考判決參考判決參考判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97 年訴字第 1308 號刑事判決、臺灣高

等法院 98 年上訴字第 3255 號刑事判決 

� 法務部廉政署政策行銷微電影法務部廉政署政策行銷微電影法務部廉政署政策行銷微電影法務部廉政署政策行銷微電影「「「「擁抱陽光擁抱陽光擁抱陽光擁抱陽光    輪轉幸福輪轉幸福輪轉幸福輪轉幸福」，」，」，」，請大家踴躍觀請大家踴躍觀請大家踴躍觀請大家踴躍觀

看看看看：：：：    

為期民眾瞭解法務部廉政署致力於推動行政透明之努力，並鼓勵各

機關建置行政透明措施，爰製作旨揭行銷微電影（片長五分鐘），俾利

爭取大眾支持廉政工作。本家政風室於全球資訊網、臉書、堂隊公佈欄、

各式會議場所等管道協助託播，宣導周知：旨揭影片置放於本家公告區

/政風宣導/109年政風宣導，請踴躍下載瀏覽觀看。 

三、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國家機密維護措施國家機密維護措施國家機密維護措施國家機密維護措施之之之之國家機密保管方式國家機密保管方式國家機密保管方式國家機密保管方式 

(一) 國家機密之保管方式如下： 

1、 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其有攜離必要者，須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之主管人員核准。 

2、 國家機密檔案應與非國家機密檔案隔離，依機密等級分別保管。 

3、 國家機密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並裝置密

鎖。 

4、 國家機密為電子資料檔案者，應以儲存於磁（光）碟帶、片方式，依前

三款規定保管；其直接儲存於資訊系統者，須將資料以政府權責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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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認可之加密技術處理，該資訊系統並不得與外界連線。 

(二) 為防制無關人員接近或獲取國家機密資料，其存置場所或區域，得禁止或

限制人員或物品進出，並為其他必要之管制措施。 

四、 機關安全維護機關安全維護機關安全維護機關安全維護宣導宣導宣導宣導────如何識別假訊息如何識別假訊息如何識別假訊息如何識別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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